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基建处

2009-2012年目标管理责任书

一、三年总体目标

计划用三年时间（2009年10月——2012年12月）基本完成学院搬迁扩建任务。搬迁扩建工程分三期走，三年总体目标内将完成前两期工程，第三期工程（剧院、体育馆等）待财政资金落实后再续建。具体实施如下：

（一）第一期工程，满足北院的整体搬迁。需要建成的项目有：水、电、道路等基础设施，院行政办公楼，文化教学楼，社文系、影视系专业教学楼各一栋，学生公寓四栋，琴房，学生食堂，教工食堂，大学生活动中心等。计划用12个月的时间完成。

教职工住宅建设与第一期工程同步进行。

（二）第二期工程，满足南院除艺术培训部、实践部外的整体搬迁。需要建成的项目有：美术系、舞蹈系、音乐系、戏剧系专业教学楼各一栋，学生公寓七栋等。计划用11个月的时间完成。

（三）确保学院搬迁扩建工程不发生较大以上安全事故，不出现腐败行为。
二、2009-2010学年度工作目标

主要启动并完成土地征用、勘察设计、招标、三通一平等工作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确定代理公司。新校区建设拟采用项目代理制。如获批准，项目代理公司在年底前采取招标确定。

（二）征地。如学院批准新校区重新选址，则在年底前落实。如不同意重新选址，则新校区仍选在望城县高塘岭镇，2010年分片完成拆迁任务。

（三）设计招标。力争在2010年4月进行。

（四）地质勘察、规划设计。2010年4月开始，2010年5月完成方案设计，2010年7月完成初步设计，2010年8月完成第一期工程施工图设计与审图。

（五）三通一平。2010年8月完成部分三通一平任务。

（七）施工招标。2010年8月进行施工招标，第一期工程力争2010年9月举行开工仪式。

（八）教职工住宅建设力争2010年9月开工建设。

三、综合管理工作共性目标

1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。

2、保质保量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综合性、临时性、突击性工作任务。

